佛光大學調案單
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年　   月　　  日

	日  期
	收發文字號
	來文字號

	
	
	

	受文者
	主     旨

	
	

	調檔人
	業務主管
	主辦單位
	主辦單位

主管
	主任秘書

	單位：

職稱：

姓名：
	
	
	
	

	說明：

1、 每單只限調一案或一卷或一件。

2、 如須調非本管案件，應加會主辦單位同意後方可調案。

3、 本單交檔案管理人員（文書）歸檔備查。

4、 因特殊業務需要，得直接由主任秘書簽核後調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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